
附件 4

资格审查提交材料要求

一、初审材料要求

1.《2023 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申报表》1 份；

2.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

3.国家教育、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可的正规院校毕业学

历或学位的原件和复印。以最高学历报考的，须依次提交第

一学历至最高学历的全部学历及该学历的学历认证（中专为

学历认证报告，大专和本科为《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

案表》）；

（1）2002 年（毕业时间）起已在高校学生学历信息管

理系统相关数据库中注册的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提供在学信

网（www.chsi.com.cn）下载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

备案表》；2002 年以前的高等教育学历证书，以及 2002 年之

后未在高校学生学历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数据库中注册的高

等教育学历证书，可在学信网网上申请学历认证报告（相关

申请资料准备情况详见学信网要求），提供学历认证报告复

印件。

（2）2005 年 6 月起毕业的湖南省中专职业学校，提供

在 湖 南 省 中 等 职 业 学 校 毕 业 证 查 询 系 统

（http://zcc.hnedu.cn/zzfind/）查询认证结果页面。网

上无法查询的考生，需提交由毕业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出具的学历认证报告原件（湖南省内学历认证：湖南省

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新建西路 37 号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

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或考生学籍档案。如无法提供

上述证明材料的，现场审核时不予受理。

（3）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的，提供国家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中国留学网（www.cscse.edu.cn）学历学位认证

查验证明材料。

4．报考专业代码为 301（含）至 365（含）以及 392专

业的，还须提供与报考专业执业类别、注册范围相一致的医

师执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申报护理学（初级师）（专业代

码为 203～204）须提交护士资格证书和护士注册证书原件和

复印件；申报护理学（中级）考试（专业代码为 368～374）

须提交护师资格证书和护士注册证书原件和复印件；由单位

直接聘任护师后报考中级的，须提供相应聘书原件和复印件。

5．报考医师、护理专业需提供执业证书的原件和复印

件，结合国家推行医师、护士执业证书电子化注册，2020 年

前取得资格证书的考生注册时间延后的工作实际，可按取得

执业资格证书的时间结合用人单位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聘

书）计算其工作年限，其上应注明所聘岗位及职称，下一级

资格聘任（从事执业活动）年限不得低于申报条件中规定的

年限，聘任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31日。

6.因工作岗位变动，需报考现岗位专业类别的人员，其



从事现岗位专业工作时间须满 2 年（医师类需提供变更注册

的医师执业证书；药、护、技类由医院提供现任岗位的劳动

合同、聘用合同，其注明的工作岗位须同申报专业一致）。

7.聘书或劳动合同。事业单位工作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提供聘书，非事业单位工作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劳动合

同。

8.民营医疗机构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须提供《医疗机构

许可证》副本的复印件。

二、注意事项

1.资格初审时，考生提供身份证、学历学位证等相关材

料原件和复印件，由所在单位初审后，审核人员在复印件上

签署“与原件核对一致”并签字盖章，未签署意见和盖章的

复印件无效。

2.各报名点负责对本报名点考生提交的报名资料及报

考资格进行审查。《考试申报表》现场审核人员签名栏由报

名点审核人员签字，严格执行“谁审查，谁签名，谁负责”

的审查管理制度。报名点为县市区卫健局的，在现场审核人

员签名栏处加盖卫健局章。

3.资格复核由考点负责，主要对初审查验结果进行审核，

重点对初审单位出具的查询认证情况和相关证件原件进一

步确认，审核完毕后原件退还给考生。

三、考生报考信息修改



考生首次登录官方网站填写报考信息后，应仔细审阅所

填个人信息（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是否正确，在打印出《报

名申请表》后，发现信息错误的，应立即返回修改并重新打

印《报名申请表》，此为第一次修改机会；考生在所属考点

进行现场确认后，发现个人信息错误的，应立即携带个人身

份证件前往所属考点申请考前信息修改，此为第二次修改机

会；考生打印出准考证后，发现个人信息错误的，应在考试

前携带个人身份证件前往所属考点申请考后信息修改，此为

第三次修改机会。

在国家规定的上报考生数据信息修正工作结束后，考试

主管机构不再受理个人信息修改（包含考后更名）请求，因

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负。




